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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拟增加丁腈手套生产线项目投资额度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人”）作为中

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红医疗”、“公司”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中红医疗拟增加丁腈手套生产线项目投资额度的事项

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758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1,67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为每股

人民币 48.5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24,745,3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总

额（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28,288,946.26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896,456,353.74 元，扣除募投项目需要使用募集资金后超募资金为

1,316,713,653.74 元。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到账至公司指定账户，容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1]350Z0002号）。公司已将上述募

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项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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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江西中红普林医疗制品有限公司丁腈手套

项目
42,974.27 42,974.27

2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15,000.00

合计 57,974.27 57,974.27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上述两项募投项目中分别投入 42,974.27

万元及 15,000.00万元，合计投入资金 57,974.27万元，完成率 100%。公司实际

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 54,100.00万元用于支付收购桂林恒保健康防护

有限公司股权对价、4,710.55万元用于支付收购深圳迈德瑞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对价、588.82万元用于支付深圳迈德瑞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各创始股东第一

期业绩对赌款项、18,185.79万元用于投入印度尼西亚生产基地一期 20条丁腈手

套生产线项目。

三、本次投资建设生产基地项目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2月 26日召开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5年 3月 14日召

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丁腈手套生产线项目

的议案》，同意投资建设 SEA1 项目，总投资额为人民币 10.92 亿元（或等值外

币），其中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 5.8 亿元（部分超募资金等额置换自有外汇资金

投入）分别为全资子公司中红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和中红国际（香港）商贸

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4.06亿元和人民币 1.74 亿元，之后再由新加坡公司和香港

公司按持股比例将上述资金共同为中红医疗 SEA1公司增资，剩余部分投建资金

使用公司及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2月 27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投资建设丁腈手套生产线项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为提升产线生产效率和数智化水平，并根据海外生产基地建设过程中的实际

情况，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公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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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6年 3月 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丁腈手套生产线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同意增加印尼项目

（SEA1 项目）投资额度，本项目总投资额由人民币 10.92 亿元（或等值外币）

增加至人民币 14.77亿元（或等值外币），其中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 7.385亿元（部

分超募资金等额置换自有外汇资金投入）分别为全资子公司新加坡公司和香港公

司增资不超过人民币 5.1695亿元（或等值外币）和人民币 2.2155 亿元（或等值

外币），之后再由新加坡公司和香港公司按持股比例将上述资金共同为印尼公司

增资，剩余部分投建资金使用公司及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调整后的具体情况

如下：

1、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中红医疗印度尼西亚生产基地一期 20条丁腈手套生产线项

目；

（2）项目主体：PT EXCEL LIFE CARE；

（3）项目建设内容：计划建设 20条双模丁腈手套生产线；

（4）投资规模：本项目总投资约 14.77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最终项

目投资总额以实际投资为准；

（5）出资方式：本项目以 14.77 亿元现金投资建设，其中使用超募资金不

超过 7.385亿元（部分超募资金等额置换自有外汇资金投入）分别为新加坡公司

和香港公司增资不超过人民币 5.1695亿元（或等值外币）和人民币 2.2155亿元

（或等值外币），之后再由新加坡公司和香港公司按持股比例将上述资金共同为

印尼公司增资，剩余部分投建资金使用公司及子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6）资金来源：自有或自筹资金及超募资金；

（7）建设周期：18个月；

（8）资金使用计划：

序号 固定资产项目 金额（人民币亿元） 占项目总投资额比例

1 土建工程 3.691 24.99%
2 生产线及设备 8.754 59.28%



4

3 土地成本 0.844 5.72%
固定资产合计 13.289 89.99%

序号 流动资金 金额（人民币亿元） 占项目总投资额比例

1 原料 0.405 2.74%
1.1 丁腈胶乳 0.319 2.16%
1.2 辅料 0.086 0.58%

2 库存商品 0.537 3.64%
3 应收账款 0.537 3.64%

流动资金合计 1.479 10.01%

（9）项目经济效益测算：印尼项目 20条丁腈手套生产线的总投资约 14.77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本项目预计不含建设期的投资回收期约为 6.72年至

8.49年，投资报酬率约为 7.32%至 10.41%。

本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使用的数据为公司依据当前市场情况的测算结果，不

构成公司的业绩承诺，实际业绩受未来国际形势、地缘政治、国际贸易政策、市

场环境、公司市场开拓力度、市场需求等多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2、项目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PT EXCEL LIFE CARE；

（2）注册编号：0412240094681；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地点：印度尼西亚；

（5）经营范围：医疗保健的橡胶制品行业；其他橡胶制品行业；通用印刷

业；

（6）增资前后股权结构：新加坡公司占比 70%，香港公司占比 30%；

（7）注册与财务指标情况：印尼公司 2024年 12月 3日注册，具有良好的

企业信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截

至 2025年 12月 31日，印尼公司资产总额 18,546.87万元，负债总额 44.74万元，

净资产 18,502.12万元；2025年 1-12月，印尼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利润总

额-17.84万元，净利润-17.84万元。（2025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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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加坡公司与香港公司相关情况：

①新加坡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新加坡公司资产总额 0万元，负

债总额 0万元，净资产 0万元；2024 年度，新加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

利润总额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新加坡公司资产总额 8,440.06万元，负债总额 35.93

万元，净资产 8,404.13万元；2025年 1-12月，新加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

利润总额 16.89万元，净利润 16.89万元。（2025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②香港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香港公司资产总额 22,029.03万元，

负债总额 19,988.73万元，净资产 2,040.31万元；2024年度，香港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24,620.10万元，利润总额-3.65万元，净利润-3.80万元。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香港公司资产总额 46,862.78 万元，负债总额

34,203.48 万元，净资产 12,659.30 万元；2025 年 1-12 月，香港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50,891.80万元，利润总额 464.85万元，净利润 582.41万元。（2025年度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3、项目必要性

印尼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积极应对当下政策环境变化，

拓展海外业务；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头部地

位；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有效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

4、项目可行性

公司 20 余年来深耕一次性防护手套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积累了丰富的行

业经验和专业技术，同时公司现金流充裕，能够为印度尼西亚生产基地的建设及

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5、募集资金使用的保障措施及人民币超募资金等额置换自有外汇资金投入

的操作流程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相关审批程序

履行完成后，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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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公司内部制度规定，开立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

专项存储本次公司拟投入的超募资金，专款专用。

公司境外销售的回款币别主要为美元，公司对于用于本项目的部分款项先以

自有外汇支付，后续统计以自有外汇资金用于本项目的金额，再由募集资金专户

等额划转进行置换，以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减少汇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资金管理本部统计使用自有外汇支付等方式以投建本项目的情况与拟

置换情况（外汇支付金额按照交易日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对该外币的

外汇中间价折算人民币金额）；

（2）资金管理本部发起置换申请审批流程，经公司内部资金调拨流程审批

后，方可进行置换；

（3）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募

集资金的使用与置换情况进行监督，公司与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

的调查与查询；

（4）年度审计时，公司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

具鉴证报告，包括对上述资金支付情况的核查。

6、授权等相关事宜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与该项目有关的相关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签订相关协议、申报相关审批程序、组织实施及建设、募集资金管

理与使用及其他后续相关的具体事宜等，上述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本

事项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完成之日止。并同意中红医疗及其子公司在银行开立募

集资金专户，签署相关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士具体办

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署等相关事项。

四、本次增加项目投资额度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提升产线生产效率和数智化水平，同时根据海外生产基地建设过程中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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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本次拟增加印尼项目投资额度以建设国际先进水平高端丁腈手套生产线。

印尼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布局，有利于拓展海外业务空间，进一步

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实力。该项目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及超募资金，

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审议程序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意见

2026年 3月 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增加丁腈手套生产线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全体委员同意公司根

据项目实际建设需要，增加印尼项目投资额度，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2、董事会意见

2026年 3月 24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丁腈手套生产线项目投资额度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印尼项目追加投入事

项，符合公司当前实际和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符合《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同时，拟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与该项目有关事项，包括但不

限于签订相关协议、申报相关审批程序、组织实施及建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

立与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等具体事宜。

五、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增加丁腈手套生产线项目投资额度事项已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后，提交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公司本次增加丁腈

手套生产线项目投资额度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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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超募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实施本次拟增加丁腈手套生产线项目投资额度的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红普林医疗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拟增加丁腈手套生产线项目投资额度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葛龙龙 雷 浩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OLE_LINK6

